
广东省2024年度重点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1:10000）项目（普宁市

船浦镇）车辆租赁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莞韶大厦 B603

室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4 年3月1 4 日 14 时 3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

件。

项目编号：SGGZ20240204

项目名称：广东省2024年度重点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1:10000）项目（普宁市船浦
镇）车辆租赁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最高限价：¥240000.00元

采购需求：

1-1

车辆及
其他运
输机械
租赁服
务

广东省2024年度重点镇地质灾害
风险调查评价（1:10000）项目
（普宁市船浦镇）车辆租赁

1项
详见采购

文件
240000.00

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合同履行期限：一年（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到服务期结束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项目预算金额，先

到为准）。

1.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

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副本复印件。

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

书。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4）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

5）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重

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 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

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从其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 1(广东省 2024 年度重点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1:10000）（普宁市船浦镇）

车辆租赁项目)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1）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

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

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期间。（以采购代理机构于磋商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及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

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已登记报名并获取本项目采购文件。

时间：2024 年 3 月 1日至 2024 年 3 月 7 日，每天上午 09:30:00 至 11:30:00，下午

14:30:00

至 17:00: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方式：现场获取或邮寄 售价：300 元

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14时 30 分 00 秒（北京时间）

地点：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莞韶大厦 B 区 603 室

http://www.ccgp.gov.cn/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供应商须凭以下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获取招标文件：

①、提交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提交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或非

法人组 织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若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

负责人）委托报名的，应同时出具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1.釆购人信息

名 称：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

地 址：韶关市西冲路2号地中办公区

联系方式：18807517006

2.釆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韶关市广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莞韶大厦 B603 室

联系方式：0751-816993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陈工

电 话：0751-8169936

韶关市广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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